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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 9:15一 9:25，9:30

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年5月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6号广州维多利酒店五楼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杨国龙先生
公司董事长涂善忠先生及副董事长涂文哲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并主持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经公
司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杨国龙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代表股份672,590,5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02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647,311,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6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1 人，代表股份 25,279,1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外（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合计 251人，代表股份 25,279,
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4,295,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99％；反对 18,150,

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6％；弃权1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84,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282％；反对

18,150,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998％；弃权14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2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4,28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87％；反对 18,152,

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9％；弃权15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5,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950％；反对

18,152,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089％；弃权15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6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4,162,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601％；反对 18,262,

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3％；弃权1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5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009％；反对

18,26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452％；弃权16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4,295,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99％；反对 18,144,

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77％；弃权15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83,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262％；反对

18,144,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776％；弃权15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6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0,413,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47％；反对 18,780,

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92％；弃权37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24,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291％；反对

18,78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912％；弃权374,0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97％。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3,47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585％；反对 18,734,

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54％；弃权377,2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67,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984％；反对

18,734,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092％；弃权377,2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2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七）《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3,468,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570％；反对 17,555,

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01％；弃权1,566,43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57,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569％；反对

17,555,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465％；弃权1,566,43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6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3,350,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394％；反对 18,279,

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7％；弃权960,6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39,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901％；反对

18,279,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097％；弃权960,6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0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3,967,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12％；反对 18,176,

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24％；弃权446,79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56,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311％；反对

18,176,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015％；弃权446,79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74％。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郭伟康律师、张琳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C座12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9

123,737,366

58.69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俊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因工作原因，非独立董事张昊未出席会议，非独立董事钱

俊冬、非独立董事崔蕾、非独立董事王川、独立董事刘德寰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达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26,081

比例（%）

99.9101

反对

票数

82,625

比例（%）

0.0668

弃权

票数

28,660

比例（%）

0.023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24,906

比例（%）

99.9091

反对

票数

81,925

比例（%）

0.0662

弃权

票数

30,535

比例（%）

0.024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25,981

比例（%）

99.9100

反对

票数

81,925

比例（%）

0.0662

弃权

票数

29,460

比例（%）

0.023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25,406

比例（%）

99.9095

反对

票数

83,100

比例（%）

0.0672

弃权

票数

28,860

比例（%）

0.023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03,806

比例（%）

99.8921

反对

票数

99,925

比例（%）

0.0808

弃权

票数

33,635

比例（%）

0.027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19,850

比例（%）

99.9050

反对

票数

89,181

比例（%）

0.0721

弃权

票数

28,335

比例（%）

0.022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23,601,971 99.8906 105,825 0.0855 29,570 0.0239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283,825

比例（%）

99.6335

反对

票数

425,906

比例（%）

0.3442

弃权

票数

27,635

比例（%）

0.0223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9,788

比例（%）

96.4182

反对

票数

105,025

比例（%）

2.5834

弃权

票数

40,591

比例（%）

0.998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27,006

比例（%）

99.9108

反对

票数

80,625

比例（%）

0.0652

弃权

票数

29,735

比例（%）

0.024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622,706

比例（%）

99.9073

反对

票数

80,625

比例（%）

0.0652

弃权

票数

34,035

比例（%）

0.027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的 议
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
受 关 联 方 担 保 的 议
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地址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44,940

3,760,984

3,743,105

3,424,959

3,732,884

3,763,840

比例（%）

96.5564

96.9701

96.5091

88.3063

96.2456

97.0437

反对

票数

99,925

89,181

105,825

425,906

105,025

80,625

比例（%）

2.5764

2.2994

2.7285

10.9812

2.7079

2.0788

弃权

票数

33,635

28,335

29,570

27,635

40,591

34,035

比例（%）

0.8672

0.7306

0.7624

0.7125

1.0466

0.87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

司、泰安市众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钱俊冬、崔蕾、王川、张昊。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高峰、张子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5168 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2025-021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0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东枝路2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

25

39,481,783

39,481,783

49.1573

49.1573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王作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90,699

比例（%）

91.0561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8.3011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642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6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74,650

比例（%）

99.7286

反对

票数

99,433

比例（%）

0.2518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356,987

比例（%）

99.6839

反对

票数

117,096

比例（%）

0.2966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19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4 年
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90,699

1,090,699

1,090,699

1,073,036

比例（%）

91.0561

91.0561

91.0561

89.5815

反对

票数

99,433

99,433

99,433

117,096

比例（%）

8.3011

8.3011

8.3011

9.7757

弃权

票数

7,700

7,700

7,700

7,700

比例（%）

0.6428

0.6428

0.6428

0.6428

注：此表为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不包含持股5%以下但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5、6、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6涉及的关联股东胡云连、广州力加电子有限公司、海南美智电子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李冬梅、苏陟进行了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平生、程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20 证券简称：方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股东武汉株信睿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与股东武汉株信睿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株信睿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30%。株信睿康本次被深圳中院裁定进行变价、拍卖、变卖的公司股份为 35,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60.87%，占公司总股本3.23%。

2、株信睿康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司法强制变价、拍卖、变卖
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公司股东武汉株

信睿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株信睿康”）发来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深圳
中院”）（2025）粤03执恢1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获悉因合同纠纷，株信睿康持有的35,000,
000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中院强制变价、拍卖、变卖。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变价、拍卖、变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变价、拍卖、变卖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株信睿
康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变价、拍卖、变卖数
量（股）

35,000,000

占株信睿康所持公
司股份比例

60.87%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23%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申请执行人

鹏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原因

合同纠
纷

注：上述股份变价、拍卖、变卖的方式、价格、时间、地点或平台暂未收到法院通知。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变价、拍卖、变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株信睿康持有公司股份5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0%，累计

被质押 57,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100%，占公司总股本 5.30%；累计冻结 57,500,
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100%，占公司总股本5.30%。

除上述被裁定变价、拍卖、变卖事项外，公司暂未收到其他关于株信睿康所持公司股份被
变价、拍卖、变卖的通知。

三、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株信睿康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上述司法变价、拍卖、变卖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如本次司法变价、拍
卖、变卖成功，株信睿康持有公司股份将减少至2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08%，不再
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5）粤03执恢17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5-026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

司法裁定进行变价、拍卖、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资源”、“公司”或“本公司”）股价近
期涨幅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相关提示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6日、5月 7日、5月 8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9日披露了《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2025年5月9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
较大，现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二、公司存在退市风险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5
年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或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3.7条所规定的其他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生产经营风险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但受到不利因素影响，存在业务

开展不及预期的可能。公司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等情况
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公司近期没有签署重大合同。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了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9.0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533.03万元。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4.77万元。2025年第一
季度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实际控制人被刑事立案的风险
公司 2024年 11月 8日从控股股东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实业”）获

悉并向公安机关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余增云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
局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被立案调查。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控股股东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101,664,14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3.90%，

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的通知书，华侨实业所持公司
股份67,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65.90%，占公司总股本的15.75%）将于2025年5月27
日10时至2025年5月28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目前上述司法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
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以及公司已披露的其他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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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2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的媒体上的

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

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内容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一）公示内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二）公示时间：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5月1日。

（三）公示方式：公司官网发布。

（四）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

监事会进行反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五）公示结果：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二、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激励对象的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的任职情况等。

三、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

期满后，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二）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三）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含子公司）其他核心人

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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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南1号》”）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并于2025年4
月29日在公司内部OA系统公示了《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将公司本次拟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5年 4月 29日至 2025年 5月 8日，公示期不少于
10天。在公示期限内，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及时向公司监事
会或董事会工作部反映。

截至公示期满，监事会及董事会工作部均未收到任何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人员身份证件信息、与公司（含子公

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内容。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1号》《公司章程》《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结合监事会的
审核结果，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本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4、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外籍人员。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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